
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行政规范性文件

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

- 1 -

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
关于印发重庆市航空航天遥感影像数据统筹管

理办法的通知
渝府办发〔2021〕10 号

各区县(自治县)人民政府，市政府有关部门，有关单位:

《重庆市航空航天遥感影像数据统筹管理办法》已经市政府

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

2021 年 2 月 2 日

(此件公开发布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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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航空航天遥感影像数据统筹管理办法

第一条 为规范全市航空航天遥感影像数据的统筹管理，集

约高效使用财政资金，保障影像数据安全，促进影像数据资源共

享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成果

管理条例》《政务信息资源共享管理暂行办法》等有关法律法规，

结合本市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使用国家或市级财政资金开展

的航空航天遥感影像数据计划编制、采集汇交、存储管理、共享

服务等相关活动，适用本办法。

本办法所称航空航天遥感影像数据，包括通过航天、航空平

台(含无人机)采用光学或微波等观测方法获取及加工处理形成的

遥感影像数据。

第三条 全市通用性强、使用频率高、共性需求大的航空航

天遥感影像数据实行统筹管理，由市规划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负责

组织开展采集、处理、汇聚、共享及服务等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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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在航空航天遥感影像数据项目立项审批、预算审查

等工作中，市发展改革、财政、政务数据资源等主管部门应依据

职能职责建立协同会商机制，不得重复立项和重复预算。

第五条 全市统筹的航空航天遥感影像数据实行年度采集

计划管理，市规划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应会同市级有关需求部门和

单位于每年 7 月底前完成下一年度采集计划的制定，年度采集计

划应在利用国产公益卫星推送的基础上结合商业采购、自主采集

等多种渠道进行影像数据的获取。

第六条 统筹采集计划外，涉及国家决策部署、全市社会经

济发展及重大工程等特殊需求确需单独采集的航空航天遥感影

像数据，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在充分查询及利用市规划自然资源主

管部门已统筹数据资源的基础上进行特需采集。

第七条 全市航空航天遥感影像数据年度统筹采集类型包

括:

(一)优于(含)0.2 米分辨率覆盖重庆的航空遥感影像;

(二)优于(含)3 米分辨率覆盖重庆的航天遥感影像;

(三)其他需求量大的航空航天遥感影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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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条 全市统筹的航空航天遥感影像数据依据分辨率差

异定期更新。城市建成区等重点地区优于(含)0.2 米分辨率航空遥

感影像实行三年滚动更新，全市优于(含)0.5 米分辨率光学卫星遥

感影像实行年度全覆盖更新，全市优于(含)1 米分辨率光学卫星

遥感影像实行半年全覆盖更新，全市 2—3 米分辨率光学卫星遥

感影像实行季度全覆盖更新，纳入全市遥感影像统筹年度采集计

划。

第九条 全市航空航天遥感影像数据加工处理应当遵守国

家和本市规定的测绘技术标准和规范，影像成果数据应当采用

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测绘基准和通用格式。

第十条 全市特需采集的航空航天遥感影像数据业主单位

应自项目完成之日起 3 个月内向市规划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汇交

成果资料。

第十一条 市规划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建立全市航空航天遥

感影像数据库，健全影像数据备份与灾难恢复系统，规范遥感影

像数据的统一存储管理，保障全流程的影像数据安全。

第十二条 市规划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建设全市遥感影像统

筹服务系统，将非涉密的遥感影像数据集中汇聚至市城市大数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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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源中心，依托市级政务数据资源共享系统、开放系统对外提供

影像查询、浏览、接口等公共服务，按月发布已入库遥感影像数

据分辨率、采集时相、覆盖范围等元数据信息，促进遥感影像数

据的共享使用。

第十三条 有关部门和单位使用涉密的全市航空航天遥感

影像数据应按照《重庆市基础测绘地理信息成果提供使用管理办

法》进行申请，并按照约定事项范围使用遥感影像数据，不得以

任何形式向第三方提供。

第十四条 全市航空航天遥感影像数据采集、传输、处理、

提供、利用和管理等相关活动应严格遵守国家保密法律法规，不

得从事危害国家安全、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等活动，对违反数据保

密管理规定的相关行为将依法依规追究相应责任。

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


